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陕西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室

陕卫办职业函〔2023〕316 号

关于征集第三批健康企业建设
优秀案例的通知

各设区市、杨凌示范区、韩城市卫生健康委（局），相关企业：

为稳步推进健康企业建设工作，持续总结推广各地在健康

企业建设过程中的好经验和好做法，按照《国家卫生健康委办

公厅关于征集第三批健康企业建设优秀案例的通知》（国卫办

职健函〔2023〕369 号）要求，现向各地、各相关企业征集第

三批健康企业建设优秀案例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案例类型及内容

本次征集的健康企业建设优秀案例包括行政推广篇和企

业建设篇两种类型。

（一）行政推广篇

征集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在推进健康企业建设过程中

具有创新性、代表性、可供借鉴推广的优秀案例。案例应重点

突出创新举措、可持续的建设模式和可推广的经验，主要内容

包括健康企业建设总体情况以及在组织领导、宣传动员、技术

支撑、多部门协同等方面的具体做法和政策措施。

（二）企业建设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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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从已建成的健康企业中遴选具

有代表性、针对性、创新性和可推广性的优秀案例。主要内容

包括在管理制度、健康环境、健康管理与服务、健康文化等方

面采取的具体举措和形成的特色做法等。

二、报送要求

（一）健康企业优秀案例推广是健康陕西建设考核的重要

内容，各市（区）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要高度重视，认真做好遴

选推荐及审核工作。中央企业优秀案例可自主选择报送至省

级、地市级或县区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。报送优秀案例的企业

需无不良信用记录和三年内无违法违规记录。鼓励完成职业病

危害专项治理的企业报送企业建设优秀案例，已经公布的健康

企业建设优秀案例不再重复报送。

（二）优秀案例应内容详实、条理清晰、字词格式正确，

重点突出创新性和有较强推广性的具体做法，采用图文并茂的

形式展现成效，字数一般不超过 2500字(案例模板见附件 1)。

（三）各市（区）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报送行政推广篇优秀

案例 1-2个、企业建设篇优秀案例 2-3个。同时各市（区）卫

生健康委撰写并报送健康企业建设工作总结 1份，包括健康企

业建设的总体情况、推进措施、存在的问题和困难以及对健康

企业建设工作的意见和建议。

（四）优秀案例材料通过邮件形式，以市为单位统一报送。

各市（区）报送时请将邮件名称命名为“XX市（区）-健康企

业建设优秀案例”，于 2023年 12月 15日前将汇总后的优秀案

例材料（word版）及健康企业建设工作总结发送至指定邮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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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时报送“健康企业建设优秀案例提交表”（见附件 2）和健康

企业建设案例知情同意书（见附件 3）。

三、宣传推广

省卫生健康委将组织健康企业建设相关专家对各地报送

的优秀案例进行遴选，并向国家报送。国家卫生健康委将会同

全国爱卫办组织有关专家优选部分优秀案例，形成健康企业建

设优秀案例集，适时进行公开推介宣传，广泛宣传，充分发挥

示范引领作用，为健康企业建设营造良好氛围。

联 系 人：职业健康处 方小燕 029-63917871

电子邮箱：shaanxizyjk@163.com

附件：1.健康企业建设优秀案例（模板）

2.健康企业建设优秀案例提交表

3.知情同意书

陕西省卫生健康委办公室

2023年 10月 19日

(信息公开形式：主动公开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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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健康企业建设优秀案例
（模板）

一、基本情况

……

二、主要做法

（一） ……

（二） ……

……

三、推进成效

（一）……

（二）……

……

报送单位(全称):

企业所属行业(大类):

联 系 人 ：

联系方式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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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市健康企业建设优秀案例提交表

提交单位

提交数量 行政推广案例： 个；企业建设案例： 个。

案

例

名

称

行政

推广

1.

2.

企业

建设

1.

2.

3.

联系人 部门及职务

座机 手机

邮箱

提交单位意见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注：此表由市级卫生健康委填写，同具体案例于 2023年 12月 15日前报

送至指定邮箱。



- 6 -

附件 3

知情同意书

我单位已知所提供的健康企业建设相关资料有可能在国

家卫生健康委、健康中国行动网站，健康企业建设培训交流和

相关出版物中使用。对以下内容确认如下：

1.是否同意将此资料用于网站、培训交流及出版物中使

用？

同 意 ( ) 不同意( )

部分同意( ) 请注明

2.资料应用时，是否需要将企业名称或某些内容隐去？

是 ( ) 否 ( )

如果是，请具体说明

我单位已阅知本知情同意书。

企业相关负责人签字：

企业名称(公章):

日 期：

注：此表由企业填写，由市级卫生健康委统一汇总，并于 2023年 12月

15 日前报送至指定邮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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